沂源县图书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收集纸质、数字等各类型文献信息资源，对资源进行科学加工上架和管理维护；开展特色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全面收集、整理地方文献。

	事项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阅读推广部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张士红

	
	办公电话
	0533-3240236

	服务能力
	县图书馆从读者需求出发，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创新服务方式，持续加强馆藏资源建设,壮大馆藏总量,注重特色馆藏建设，同时对资源进行了合理的配置和整合，面向读者构建了科学合理、丰富多元、高效便捷的馆藏体系。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文献资源建设

文献资源建设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文献资源建设
服务内容

收集纸质、数字等各类型文献信息资源，对资源进行科学加工上架和管理维护；开展特色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全面收集、整理地方文献。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

（二）办理要求

    对纸质文献和地方文献要及时进行加工上架，对数字文献要及时掌握下载和使用方法。
四、所需材料
图书、地方特色文献、数字资源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图书购置
开展图书及数字资源采购、地方文献征集、图书捐赠接收等工作。
加工

根据图书采编工作要求，对图书进行采编及加工。

    （三）上架

完成加工后的新书，进行上架。

（四）借阅流通
面向读者开架借阅流通。
工作地点

图书借阅部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8:30-12:00；1:30-5:00。
    办理时限：15日内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士红          职务：图书借阅部副主任
联系方式：15866270859

文献资源建设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图书馆
办理地点及科室：借阅部
联系电话：0533-3240236     监督电话：0533-3241562
沂源县图书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优化读者办证服务，做好图书借阅、报刊阅览服务，做好免费阅览室、自习室等公共空间的维护管理、开放服务工作。开展读者信息服务，包括信息发布、各类咨询、政府信息公开等参考咨询服务。做好老年人、残障人员等特殊群体的针对性服务。面向社会，做好图书馆志愿者招募、管理服务工作，搭建志愿者服务平台。

	事项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图书借阅部；阅读推广部；报刊阅览部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张士红

	
	办公电话
	0533-3240236

	服务能力
	县图书馆始终秉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实现办证人数、到馆人次和图书流通册次直线型增长。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对外开放服务

对外开放服务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对外开放服务
服务内容

优化读者办证服务，做好图书借阅、报刊阅览服务，做好免费阅览室、自习室等公共空间的维护管理、开放服务工作。开展读者信息服务，包括信息发布、各类咨询、政府信息公开等参考咨询服务。做好老年人、残障人员等特殊群体的针对性服务。面向社会，做好图书馆志愿者招募、管理服务工作，搭建志愿者服务平台。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二）办理要求

    根据文件规定和馆内实际，结合读者需求，切实做好读者服务相关工作。
四、所需材料
相关宣传资料，咨询解答、信息公开所需信息。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预约

    读者通过沂源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进馆时间。
（二）入馆

读者凭预约记录扫描“场所码”查看核酸检测情况及具体行程，无异常记录后扫描“进馆码”签到，在测量体温，显示体温正常后方可入馆。阅览室入馆读者需间隔就坐。
    （三）离馆
读者离馆时需扫描“出馆码”签出，阅览室读者需带走自己的全部物品，不得占座。
六、工作地点
    图书馆借阅部、阅览室。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8:30-12:00；1:30-5:00。
    办理时限：当天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士红          职务：图书借阅部副主任
联系方式：15866270859

对外开放服务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图书馆
办理地点及科室：借阅部、阅览室
联系电话：0533-3240236     监督电话：0533-3241562
沂源县图书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设立独立的少儿借阅区域，为少年儿童提供图书的查询、借还、阅览等服务。设立学龄前孩童专属阅读和活动区域，开展学龄前孩童阅读引导等服务工作。从少儿阅读需求出发，为不同年龄段的少儿开展相应的阅读活动及项目，培育少儿阅读意识。

	事项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阅读推广部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周丽

	
	办公电话
	0533-3241562

	服务能力
	县图书馆大力促进少儿阅读推广工作，面向少儿读者设立独立的借阅区域，面向学龄前孩童设立低幼阅览室，开放低幼活动区，持续加大优质少儿阅读资源建设力度，为未成年人打造了温馨舒适的阅读空间，年均举办活动20余场（次）。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少儿读者服务

少儿读者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少儿读者服务
服务内容

    设立独立的少儿借阅区域，为少年儿童提供图书的查询、借还、阅览等服务。设立学龄前孩童专属阅读和活动区域，开展学龄前孩童阅读引导等服务工作。从少儿阅读需求出发，为不同年龄段的少儿开展相应的阅读活动及项目，培育少儿阅读意识。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二）办理要求

    14岁以上读者可独立到馆进行阅读活动，14岁以下读者需由家长陪同，参与阅读活动。
四、所需材料
借书证或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预约

    青少年读者自己或由家长代为通过沂源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进馆时间。
（二）入馆

14岁以下青少年读者由家长带领，14岁以上青少年读者可自己到馆，凭预约记录扫描“场所码”查看核酸检测情况及具体行程，无异常记录后扫描“进馆码”签到，在测量体温，显示体温正常后方可入馆。阅览室入馆读者需间隔就坐。
    （三）离馆
青少年读者离馆时需扫描“出馆码”签出，阅览室读者需带走自己的全部物品，不得占座。
六、工作地点
    图书馆借阅部、阅览室。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8:30-12:00；1:30-5:00。
    办理时限：当天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丽          职务：图书借阅部主任
联系方式：15269323539
青少年读者服务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图书馆
办理地点及科室：借阅部、阅览室等
联系电话：周丽     监督电话：15269323539
沂源县图书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推进单位信息化、智慧化、数字化开发建设。开展数字图书馆推广，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建立面向社会大众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数字化信息服务。开展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强化管理与服务。

	事项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电子技术服务部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何晶晶

	
	办公电话
	0533-3241562

	服务能力
	县图书馆高度重视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全力满足读者数字阅读求知需求，利用官方微信、微博等网络技术和电子图书借阅机等设施设备，搭建市民数字阅读服务平台，畅通数字资源共享渠道，确保社会公众无门槛、零时差、无差别畅享馆内优质数字资源。强化电子阅览室管理与服务，为到馆读者打造了绿色、健康的上网空间。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数字图书馆及电子阅览服务

数字图书馆及电子阅览服务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数字图书馆及电子阅览服务
服务内容

推进单位信息化、智慧化、数字化开发建设。开展数字图书馆推广，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建立面向社会大众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数字化信息服务。开展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强化管理与服务。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

（二）办理要求

    读者应规范使用电子阅览室和馆内数字阅读资源，不得从事违法违纪活动。
四、所需材料
    读者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读者根据预约进馆工作流程到馆后，在工作人员协助下使用电子阅览室或下载数字阅读资源。
六、工作地点
    图书馆借阅部、电子阅览室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8:30-12:00；1:30-5:00。
    办理时限：当天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晶晶          职务：电子技术服务部主任
联系方式：13181921168
沂源县图书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举办讲座、展览、教育培训、参观等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开展传统文化互动体验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

	事项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六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阅读推广部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何晶晶

	
	办公电话
	0533-3241562

	服务能力
	县图书馆充分发挥平台、人才和资源优势，借助社会力量，不断创新和丰富活动内容，以活动树品牌，打造出了元宵节有奖猜谜、“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青少年主题阅读活动等多个品牌活动，年均开展读者活动60余场次。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阅读推广活动

阅读推广活动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阅读推广活动

服务内容

    举办讲座、展览、教育培训、参观等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开展传统文化互动体验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六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二）办理要求

    读者根据各自实际和活动要求，在保障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参加阅读活动。
四、所需材料
无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报名

根据活动要求，提前报名参与。
（二）活动开展
根据活动要求，按时参加活动。
宣传

    做好活动宣传推广工作。
六、工作地点
    县图书馆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8:30-12:00；1:30-5:00。
    办理时限：15日内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丽          职务：图书借阅部主任
联系方式：15269323539
阅读推广活动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图书馆
办理地点及科室：视活动情况而定
联系电话：0533-3240236     监督电话：0533-3241562
沂源县图书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探索和推动城市书房（分馆）建设，开展图书流动服务，推进流动服务点建设，与乡镇（街道）实行通借通还，促进区域内资源共建共享，面向政府机关、学校、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军营等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数字资源和其他文化服务，构建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建设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

	事项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五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图书借阅部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张士红

	
	办公电话
	0533-3240236

	服务能力
	县图书馆自2020年起先后建成城中、祥源2个城市书房（分馆），持续推进流动服务点建设，不断延伸服务范围，促进平等、开放、共享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总分馆建设及流动图书服务

总分馆建设及流动图书服务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总分馆建设及流动图书服务
服务内容

探索和推动城市书房（分馆）建设，开展图书流动服务，推进流动服务点建设，与乡镇（街道）实行通借通还，促进区域内资源共建共享，面向政府机关、学校、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军营等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数字资源和其他文化服务，构建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建设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沂源县图书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22号）第四条第五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二）办理要求

    无
四、所需材料
建设合作协议、通借通还借阅服务系统、纸质文献资源。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自助完成
六、工作地点
    图书借阅部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8:30-12:00；1:30-5:00。
    办理时限：15日内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士红          职务：图书借阅部副主任
联系方式：15866270859
图书购置








通过新书采购、数字资源采购及接收捐赠等方式，获取图书





图书加工


对纸质文献资源进行采编加工





数字资源管理                             对数字阅读资源进行管理和利用





上架 


完成新书或地方文献的上架





借阅


面向读者开架借阅





预约进馆


读者在家中利用手机登录沂源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选择下方“云阅读”——“预约进馆”提前选择到馆时间，完成预约。





借阅部


读者凭借预约记录，到馆扫描“场所码”，现场查看核酸检测情况及具体行程，无异常记录后扫描“进馆码”签到，测量体温无异常后方可进馆。





阅览室


读者凭借预约记录，到馆扫描“场所码”，现场查看核酸检测情况及具体行程，无异常记录后扫描“进馆码”签到，测量体温无异常后方可进馆，需间隔就坐。








离馆  


扫描“出馆码”签出，阅览室读者需带走自己的全部物品。                                    





预约进馆


青少年读者自己或由家长在家中利用手机登录沂源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选择下方“云阅读”——“预约进馆”提前选择到馆时间，完成预约。








借阅部


青少年读者自己或由家长带领凭借预约记录，到馆扫描“场所码”，现场查看核酸检测情况及具体行程，无异常记录后扫描“进馆码”签到，测量体温无异常后方可进馆。








阅览室


青少年读者自己或由家长带领凭借预约记录，到馆扫描“场所码”，现场查看核酸检测情况及具体行程，无异常记录后扫描“进馆码”签到，测量体温无异常后方可进馆，需间隔就坐。








离馆  


扫描“出馆码”签出，阅览室读者需带走自己的全部物品。





参与阅读活动


根据活动情况，在现场完成扫码、测温、签到等手续后参与阅读活动。





策划活动


制定活动方案、组织协调，明确分工、完善活动保障





发布活动通知


利用活动平台及时发布活动通知，充分利用自媒体和新闻媒体，扩大活动宣传，提高活动参与率








活动报名


面向社会，根据活动性质、活动受众面，利用管理系统通过微信或电话等方式进行报名





活动开展


组织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





活动结束，留存资料，立卷归档








